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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及收容處理場所設置管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 92 年 1月 8日基府秘法壹字第 0920002294B號令公布 

                                    中華民國 103年 10月 21 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1030242244B 號令修正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理及利用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

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以下簡稱土石方資源），並改善及利用本市難以

利用之山坡地及漥谷等及其他難以利用之地形，促進本市各項發展，

輔導於本市轄內設置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以有效管理利

用本市境內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避免施工過程造成環境破壞與災

害，並維護公共交通、環境衛生、市容觀瞻、水利及安全，特依據地

方制度法第十九條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資源之種類：包括民間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及

民間非建築工程所產生之剩餘泥、土、砂、石、磚、瓦、混凝土塊

等，經暫屯、堆置可供回收、分類、加工、轉運、處理、再生利用

者，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 

二、收容處理場所:包括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目的事業處理場所及其

他經政府機關依法核准之相關場所，其定義如下： 

（一）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以下簡稱土資場）係指經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公共工程主辦（管）機關審查同意，供營建工程剩餘土石

方資源暫屯、堆置、填埋、轉運、回收、分類、加工、煆燒、再

利用各項處理功能及其機具設備之場所。 

（二）目的事業處理場所係指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公共工程主辦

（管）機關審查同意，可收容處理營建剩餘土石方為原料之既有

磚瓦窯場、輕質骨材場、土石採取場、砂石堆置、儲運、土石碎

解洗選場、預拌混凝土場、水泥廠及其他回收再利用處理場所。 

（三）其他處理場所： 

1.經主管機關或公共工程主辦機關規劃自行設置者。 

2.低窪地回填、土地改良及整地填高等工程，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之需土工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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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源再生處理：指土資場設置必要之分類加工設備（如篩選機、破

碎機），以提供土石方資源破碎、分類、混合、加工或回收等處理功

能者。 

四、最終掩埋：指土資場依核准可容納之容積至填滿封場。 

五、臨時堆置場：因工程需要，暫時設置之堆置場所。 

六、民間非建築工程：指民間施作管線工程或不需申請建築執照、雜項

執照之工程。 

七、封場：指土資場依核准之設置計畫處理完成，報經本府主管機關（依

本自治條例第五條規定之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勘驗合格，並發

給填埋完成證明文件或由本府逕予撤銷許可者。 

第三條 除具有最終掩埋功能之土資場之使用期限由本府或主管機關核定者

外，土資場或砂石棧場使用期限為五年。其他經合法立案之公民營機

構其營業項目具第二條第二款所稱項目者，經本府審查認定具收容、

處理及再利用能力者亦視同土資場，得收容、處理及再利用營建工程

剩餘土石方，並適用本自治條例規定。 

第四條 公共工程及民間營建工程間之營建剩餘土石方得視實際情況經各該工

程主辦或主管機關審核同意後相互作為填方工程使用。由各該工程主

辦或主管機關負督導、管制、查核之責；承造或監造人依法均應負相

關責任。 

第五條 土資場規劃設置、審查核准、啟用經營之主管機關為： 

一、民間土資場之主管機關為本府都市發展處。 

二、公有土資場之規劃設置啟用經營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工務處，審查核

准為本府都市發展處。 

三、各公共工程自設之土資場，其主管機關為各工程主辦機關。 

四、中央施作之公共工程，主辦機關依工程所需自設之土資場，其主管

機關為中央單位，本府配合之相關業務單位如下： 

（一）如設永久性管理室、廁所等涉及建築行為或土資場之填埋完成後

之再利用計畫係作為建築使用者，需申請建築執照時，為本府都

市發展處建築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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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未涉及第一目規定之建築行為免申請建築執照時，為本府相關

單位。（如環保工程為本府環保局；水利工程為本府工務處河川水

利科，道路工程為本府工務處土木科。） 

前項各主管機關，並應視工程土方產出量，及配合土地利用之填

土堆置處理計畫，整體規劃設置土資場。 

第六條 公共工程及建築工程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及本自治條例第一條至第

五條規定之相關受理、督導、管制、查核及堆置或處理完成之相關管

制程序應由該建築及公共工程之各主管、主辦機關及承、監造人暨原

核准機關依規定辦理，並應上網填報於內政部指定之營建剩餘土石方

資訊服務中心網站。 

第七條 土資場於申請設置及營運時若未涉及建築行為者，免申請建築執照。 

第八條 緊急性防災救險工程產生之剩餘土石方，除優先提供相關營建工程回

收再利用外，其剩餘土石方處理所需緊急堆置場所，不受本自治條例

第四章收容處理場所之設置與管理規定之限制，其處置地點及數量應

副知本府都市發展處，以利查核管理。 

第九條 民間參與投資之公共建設計畫，其工程產生剩餘土石方之處理，如與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或本自治條例規定不一致，得由該計畫主辦

（管）機關會商相關政府機關後訂定補充規定，並報內政部備查。 

第二章 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之管理 

第十條 公共工程如有剩餘土石方，其處理方式、環保工作項目、權責與罰責，

工程主辦機關應於招標文件及工程契約書中明確規定。 

第十一條 公共工主辦機關編擬新興公共工程計畫時，應提出剩餘土石方先期

規劃構想及經費概估，並於辦理規劃設計時，應力求挖填土石方之

平衡及減量，並對收容處理方式應有整體評估及規劃工程預期總出

土量達五十萬立方公尺以上者，公共工主辦機關應評估自行設置、

審查或特約收容處理場所。 

第十二條 中央施作之公共工程於規劃設計時，如有剩餘或不足土石方，應依

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要點規定向

內政部營建署申報工程資訊辦理撮合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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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興辦之公共工程應於「基隆市公共工程土方交換工作小組」

指導下，依「基隆市公共工程土方交換作業要點」辦理撮合交換。 

前項「基隆市公共工程土方交換工作小組設置要點」及「基隆

市公共工程土方交換作業要點」另定之。 

第十三條 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屬可再利用物料，工程主辦機關得估算其處理

成本及價值，列入競標之工程項目，並明定於預算及納入工程契約

書。 

前項可再利用物料之處理，不受本自治條例之限制，工程主辦

機關須於發包後上網記載土質種類及數量。 

公共工程主辦機關為調度或回收再利用營建剩餘土石方，得將

原編列土石方處理費用或購買土石方費用變更為土石方相關作業

（含挖填及運輸）費用。 

第十四條 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應運至核准之收容處理場所或自行規劃

設置之收容處理場所。 

前項由工程主辦機關負責自行規劃設置之收容處理場所，該工

程主辦機關應依本自治條例第四章規定負責審查，核准後應報請其

上級主管機關核備後始得使用，並副知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其涉及水土保持及環境影響評估者，並應依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五條 公共工程如有剩餘土石方應有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並應納入工程

施工計畫內予以管理，由工程主辦機關負責督導承包商對於剩餘土

石方之處理。若有不實，應由主辦機關負責追究承、監造人及其失

職人員之責任；如屬中央工程，應副知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十六條 公共工程承包廠商應於工程開工前將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送工程主

辦機關備查。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應載明下列各項： 

一、工程名稱及承包廠商名稱。 

二、剩餘土石方數量、內容及處理作業時間。 

三、收容處理場所之地點及承造人向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網站

申報登錄該工程基本資料及取得工程流向編號，並列印附卷。(內

政部營建署兩階段申報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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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剩餘土石方運送時間、路線、車數、處理作業方式及污染防治說明。 

五、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土質及代碼。 

前項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經核可後，工程主辦機關發

函准予備查，並告知運送處理證明之文件序號，承造人於接獲通知

函後應檢具下列各項證件送工程主辦機關： 

一、施工計畫書核備函。 

二、向營建剩餘土石方服務中心網站申報工程剩餘土石方數量及擬運往

之合法收容場所，取得工程流向編號（列印附卷）。 

三、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運送處理證明文件（附表一）及處理記錄表（附

表三、附表四）。 

四、收容處理場所地址及名稱。 

工程主辦機關核對上項資料後，於運送處理證明文件及處理紀

錄表核章後，發函營造單位取回，並副知本市警察交通隊、環保局；

中央公共工程應副知本市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理地點為外縣市

時，並副知當地之縣(市)政府、警察局、環保局各依職權辦理。 

第十七條 公共工程產出運送剩餘土石方應依下列規定辦理： 

一、承包廠商應確實將剩餘土石方運往指定之收容處理場所。 

二、土方運離工地前，工地負責人須查核無誤後，於運送處理證明文件

簽名。 

三、清運業者駕駛人核對土石方內容與運送處理證明文件無誤後簽名，

並應隨車攜帶運送處理證明文件以備攔檢。 

四、清運業者將土方運至指定之收容處理場所，由該場所經營業者於運

送處理證明文件簽名，收容處理場所業者收存副聯第三聯並於每月

底整理成月報表上網申報。 

五、清運業者留存（副聯）第二聯並每日將簽收之運送處理證明文件第

一聯送回承包廠商留存，承包廠商應將運送處理證明文件內容登錄

於處理紀錄表及施工日報表。 

六、承包廠商每月底前上網申報當月處理紀錄表內容，並列印上網申報

內容資料及檢附處理紀錄表影本於次月五日前函報本府工程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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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如處理地點為外縣市時，承包廠商並應將處理紀錄表影本副

知餘土處理縣市地方主管機關，以便執行流向及總量管制。工程主

辦機關收受函文時，應於次月五日前至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

心網站查核，承包廠商與處理場所是否已上網申報當月份剩餘土石

方處理情形。 

第十八條 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應由其承包廠商自行負責。 

第十九條 公共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如經發現未依報備地點棄置或剩餘土石方違

規棄置，工程主辦機關應迅即督促改善回復原狀，並按工程契約及

廢棄物清理法各相關規定，嚴格追究責任予以處分且送營造業主管

機關依規定處分。 

第二十條 公共工程主辦（管）機關應配合建立運送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

制度，並不定期辦理剩餘土石方流向管制之抽查作業。工程主辦機

關於承包廠商請領工程估驗款計價時，應抽查運送剩餘土石方流向

證明文件與經核准之餘土處理計畫是否相符。經工程主辦機關同意

裝置具有逐車追蹤流向功能之設備據以管制土石方流向者，可逕由

該機關查核餘土流向監控資訊，得免辦理餘土流向抽查。 

如發現剩餘土石方流向及數量與核准內容不一致時，該工程主

辦機關與承包廠商應自行釐清，並將處理結果副知工程及收容處理

場所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本府都市發展處。 

第二十一條 承包廠商應於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運送完成時，將剩餘土石方運

送處理證明文件及處理紀錄表送公共工程主辦機關，經工程主辦

機關同意備查時應副知收容處理場所所在地縣(市)主管機關，中

央公共工程應另副知本市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自治條例第

五條規定)，收容處理場所屬自設者應一併檢送收容處理場所原核

准機關出具填埋完成證明。。 

前項保證金，得以現金、銀行本票、保付支票、無記名政府

公債、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提供金融

機構定期存款單設定質權，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為之。 

第二十二條 公有建築工程主辦機關於委託建築師辦理監造時，由建築師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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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剩餘土石方進入收容處理場所之約定，應納入委託契約書內。 

第三章 民間建築工程剩餘土石方之管理 

第二十三條 民間建築工程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應由承造人納入施工計畫書

於開工前報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前項所述處理計畫應載明下列各項： 

一、工程名稱及起、承、監造人姓名、地址。 

二、經建築師簽證之剩餘土石方數量計算式（建照核准圖已加註者

檢附圖說）。 

三、收容處理場所之地點及承造人向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

網站申報登錄該工程基本資料及取得工程流向編號，並列印附

卷。（內政部營建署兩階段申報作業系統）。 

四、剩餘土石方運送時間、路線、車數、處理作業方式及污染防治

說明。 

五、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土質及代碼。 

民間建築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經核可後，主管建築機關

發函准予備查，並告知運送處理證明之文件序號，承造人於接獲

通知函後應檢具下列各項證件送主管建築機關： 

一、施工計畫書核備函。 

二、向營建剩餘土石方服務中心網站申報工程剩餘土石方數量及擬

運往之收容處理場所，取得工程流向編號（列印附卷）。 

三、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運送處理證明文件（附表二）及處理紀錄

表（附表三、附表四）。 

四、收容處理場所地址及名稱。 

主管建築機關核對上項資料後，核對施工計畫書副本，並於

運送處理證明文件及處理紀錄表核章後，發函承造單位取回，並

副知本市警察局交通隊、環保局，處理地點為外縣市時，並副知

當地之縣（市）政府、警察局、環保局及工程起、監造人各依職

權辦理。 

第二十四條 民間建築工程實際產出運送剩餘土石方應依下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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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造人應確實將剩餘土石方運往指定之收容處理場所。 

二、土方運離工地前，工地負責人須查核無誤後，於運送處理證明

文件簽名。 

三、清運業者駕駛人核對土石方內容與運送理證明文件無誤後簽

名，並應隨車攜帶運送處理證明文件以備攔檢。 

四、清運業者將土方運至指定之收容處理場所，由該場所經營業者

於運送處理證明文件簽名，收容處理場所業者收存副聯第三聯

並於每月底整理成月報表上網申報。 

五、清運業者留存（副聯）第二聯並每日將簽收之運送處理證明文

件第一聯送回承造人留存，承造人應將運送處理證明文件內容

登錄於處理紀錄表中。 

六、承造人每月底前上網申報當月處理紀錄表內容，並列印上網申

報內容資料及檢附處理紀錄表影本於每月五日前函報本府主管

建築機關，如處理地點為外縣市時，承造人並應將處理紀錄表

影本副知餘土處理縣市地方主管機關，以便執行流向及總量管

制。主管建築機關收受函文後，應以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

中心網站查核，承造人與處理場所是否已上網申報當月份剩餘

土石方處理情形。 

第二十五條 民間建築工程剩餘土石方運送完成時，承造人應於下列各階段報

驗時檢送運送處理證明文件副聯（第四聯）、處理紀錄表（正本），

收容處理場所出具之收受完成處理證明文件向本府主管建築機關

申報勘驗，如未檢附不予受理下次工程報驗手續： 

一、拆除工程完竣（如未取得收容處理場所核發剩餘土石方運送完

成證明者，不得辦理建築物滅失手續）。 

二、基礎報驗。（如屬分階段報驗應提出書面、圖說，說明於基礎最

後階段報驗時檢附）。 

三、拆除執照併建造執照辦理之建築工程同前款規定辦理。 

四、整地執照工程應予申報完工前辦理。 

第二十六條 民間建築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應由其承、監造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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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建築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如經發現未依報備地點棄置或剩餘土石方

違規棄置，主管建築機關應迅即督促改善回復原狀，其有危害公

共安全或妨礙公共衛生情事者，除得依建築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勒

令停工外，並依營造業法移送懲戒。 

第二十八條 經本府同意裝置具有逐車追蹤流向功能之設備據以管制剩餘土石

方流向者，可逕行查核餘土流向監控資訊，得免辦理抽查剩餘土

石方處理紀錄。 

第二十九條 民間非建築工程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應由申請人或使用人自行負

責，參照民間建築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規定，並向本府工務處養

護工程科提出申請。但屬零星少量剩餘土石方之民間非建築工

程，得簡化管理規定。 

第四章 收容處理場所之設置與管理 

第三十條 收容處理場所規劃設置、審查核准、啟用經營之主管機關，應視工

程土方產出量，及配合土地利用之填土堆置處理計畫（例如：水面

填平、低窪地填土、道路填土、河川築堤、海岸或海埔地築堤、公

園造景、灘地美化等），整體規劃設置收容處理場所。 

第三十一條 收容處理場所申請設置基地面積原則不得少於一公頃。但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營建工程需土方交換者。 

二、窪地需土方整地填高者。 

三、營建工程自行設置(臨時)收容處理場所。 

四、目的事業處理場所。 

前項收容處理場所申請設置基地面積並須符合土地使用管

制、環評、水保等相關法令規定。 

第三十二條 收容處理場所申請設置應經本府或公共工程主辦（管）機關審定

或會同有關單位組成會勘小組，經勘驗核准收容處理場所設置計

畫應具備之設施完成後，發給啟用許可始得經營收容處理土石方。 

第三十三條 為調解土石方資源供需，促進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本府或公共

工程主辦（管）機關得自行規劃設置土資場或依促進民間參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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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設法委託民間辦理。 

第三十四條 本府規劃設置土資場以選用公有土地為優先設置地點，由需地單

位洽請該公有地管理機關同意。公有非公用土地適宜設置者，由

需地機關依規定申辦撥用、借用。其屬公有公用土地者應先變更

為非公用財產。 

第三十五條 收容處理場所申請設置許可內容如有涉及都市計畫變更者，應依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專案報送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迅行辦

理變更，其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變更者，應於核准後依規定加速

辦理變更為其他分區或使用地。 

第三十六條 土資場之設置地點應就屬低漥地或谷地優先選定之，都市計畫內

土地應符合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規定設置於下列地點： 

一、工業區：應經本府審查核准，且其使用土地總面積不得超過該

工業區總面積百分之二十。 

二、保護區：應符合基隆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

要點規定。 

三、農業區：應符合基隆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

要點規定。 

非都市土地應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相關法令規

定。 

土資場面積在非山坡地不得少於一公頃；在山坡地不得少於

十公頃。 

土資場不具有最終掩埋功能者，而做營建剩餘土石方分類處

理場再利用者，其申請面積在二公頃以下者，日處理量不得大於

三千立方公尺。目的事業處理場所日處理量不得大於一千立方公

尺。 

為調解土石方資源供需，促進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本府公

設土資場之主管機關或公共工程主辦機關得自行規劃設置土資場

或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委託民間辦理，其場所申設應依土

資場設置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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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土資場不得設置於下列地區： 

一、非屬公告山坡地範圍之土地。（本府水土保持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審核）。 

二、重要水庫集水區、河川行水區域內。（重要水庫集水區、河川行

水區域主管機關為水利處，委由本府工務處河川水利科代管認

定審核）。 

三、地質結構不良、地層破碎、活動斷層或有滑動崩塌之虞之地區。

（應委由專業技師審核）。 

四、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自來水水源取水體水平距離一千五百公尺

範圍內。（本府工務處認定審核）。 

五、臨接寬度未達十二公尺以上現行道路（工業區為八公尺）之基

地。（本府工務處土木科或區域計畫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 

六、相關主管機關依法劃編應保護、管理或禁止設置者。 

七、特定水土保持區。 

八、限制開發地區。 

前項除第三款、第七款規定外，其他各款經主管機關勘查同

意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八條 土資場得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下列各項業務： 

一、原物暫存轉運處理之轉運處理場所（作為暫存、回收、轉運處

理）。 

二、良質土與劣質土之拌合場所（加工處理）。 

三、篩選分類加工處理（分類再利用）。 

四、最終掩埋處理之場所（填埋處理）。 

五、其他具暫屯、堆置、破碎、碎解、洗選、篩選、分類、拌合、

加工、煆燒、回收、處理、再生利用功能及機具設備之場所。 

前項設置之土資場如包含營建剩餘土石方暫存、回收、轉運

處理、加工處理、分類再利用各項功能，應有適當之處理設備，

且用地並應依照本自治條例及土地使用管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其轉運及再利用處理資料，應由土資場經營單位於每月五日前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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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三十九條 設置土資場，應檢附相關書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初審認可

再提出複審。惟如申請人一併提出辦理初審、複審者，初審、複

審得合併審查。 

前項之初審受理機關應即訂定初勘及審查日期，並經勘查作

成初勘審查紀錄表，並於受理申請一個月內作成申請設置土資場

區位條件評估為原則。 

第一項之複審申請人應於初審可行之認可後六個月內提送複

審資料，受理機關應即訂定複審日期並於三個月內完成審核工作

（不含環評、水保審查時間）。各單位複審如有不符規定，應儘量

一次通知申請人補（改）正，申請人於接獲通知補（改）正之日

起，應於六個月內依照通知改正事項改正完竣，送請複審，逾期

不補正者，視為自動撤回申請；雖經補正但複審仍不合規定者，

主管機關應駁回該申請案。 

第一項之申請地點在非保安林地、國有林班地等以農地改良

方式辦理之土資場，如不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及再處理

等相關法規者，由本府產業發展處受理申請及審查核發設置許

可。並自行依本方案督導、管制、查核及對堆置或處理完成之相

關程序管制。 

前項以農地改良方式申請之土資場於核發設置、營運許可

時，及核准營運後，土資場經營管理單位，應於每月五日前將管

制報表報本府產業發展處列管，並依本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第四十條 土資場設置之初審、複審應由主管機關視其情形會同環保、地政、

農業、林業、都市計畫、水利、交通、水土保持、道路(含養護)、

自來水、電力及其他有關單位派員會勘審查。如有變更許可內容者

應依本自治條例規定程序申請。 

第四十一條 申請設置土資場初審應檢附下列書件一式二十份（含一份正本）： 

一、土石方資源堆置場申請書表。 

二、申請人（為法人者）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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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權利證明文件。（自有土地檢附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

圖謄本，非自有土地並應檢附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及印鑑證明，

公有土地部分於複審時檢附）。 

四、土地使用分區證明（非都市土地免附）。 

五、設置場地計畫書圖概要（場址位置圖、範圍圖、概要說明）並

標明國際座標。 

六、非屬本自治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不得設置地區之證明文件。 

申請設置土資場複審應檢附下列書件一式二十份（含一份正

本）： 

一、申請書(含公有土地同意合併開發證明文件）。 

二、設置場地計畫書圖，包括:土地使用計畫書圖(地形圖、位置圖、

配置圖)並標明國際座標。 

三、容量計算書。 

四、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五、分區分段分期計畫(含使用期限)。 

六、交通運輸計畫。（含建築線指示（定）圖）。 

七、再利用計畫(不須辦理者免附)。。 

八、軍事禁限建管制（非軍事禁限建管制區者免附）。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須增加文件。 

土資場申請計畫書圖涉及專業技術時應由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負責。申請設置土資場涉及水土保持及環境影響評估者，應依水

土保持法及環境影響評估法各相關法令辦理，並應檢附各該機關

核可文件，始得核發設置許可。 

第四十二條 土資場及目的事業處理場所設置應有下列設施始可啟用： 

一、入口處豎立標示牌，標示場所核准文號、使用期限、範圍、土

石方種類及管理人。 

二、周圍設有圍牆或隔離設施，並設置一定寬度綠帶或植栽圍籬予

以分隔，其綠帶得保留原有林木或種植樹木。如為農業用地變

更作與農業生產性質不相容之目的事業使用者，另應符合「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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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十點規定。 

三、應設有清洗設施及處理污水之沈澱池。 

四、防止土石方飛散以及導水、排水設施。 

五、遠端監控資訊及紀錄設備。 

土資場及目的事業處理場所須先完成連線裝設即時遠端監視

系統，供本府通過網路連結，以達隨時遠端監控錄影，以便日報

表核對。 

土資場及目的事業處理場所現場裝設之即時監視系統應二十

四小時全程錄影保存六個月以供備查，以利剩餘土石方流向及總

量管制，定期檢查項目。 

錄影位置至少能明確監視車輛進出(運載車輛車牌、車斗)。 

設置於本府端之相關遠端監視系統軟、硬體周邊設備、網路

線路等一切建置費用及營運期間設備維修、更新、網路租金等費

用一律由申請經營業者負責，如遠端監視系統故障達一個星期仍

未修復者，土資場及目的事業處理場所應先停止營運不得受土。

俟修復後經本府檢測合格後方准繼續啟用。 

土資場及目的事業處理場所應製作即時遠端監視錄影光碟、

進場車輛時間及運送處理證明文件對照表及運送處理證明文件影

本，於每月五日前檢送本府備查。 

第四十三條 土資場或目的事業處理場所於取得設置許可，並依核准圖說興建

完成後，應檢具下列文件一式二十份向主管機關申報查驗，經查

驗合格後並繳交營運保證金，由主管機關核發營運許可： 

一、完成後之現況全景照片。 

二、申請人資料。 

三、設置許可文件所要求事項之完成證明。 

前項查驗應於取得設置許可後一年內，向主管機關申報。但

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展期；展期期限不得逾三個月，並以一次為

限。逾期未申報查驗，或查驗不合格並於查驗完成日起六個月內

未補正合格者，其設置許可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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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查驗由主管機關視其情形邀集本府產業發展處、本市

環境保護局及其他有關單位派員會勘審查。 

第四十四條 土資場如具有填埋功能者，其興辦事業計畫應包括再利用計畫，

依計畫完成使用檢查核可後，於終止使用時，應先覆蓋五十公分

以上之土壤，以利植生綠化。 

第四十五條 土資場及目的事業處理場所收受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經營單位應

於運送處理證明文件簽名；並應於每月五日前統計土石方處理來

源與數量，報送各該工程主管機關查核，並副知本府主管機關備

查。 

前項運送處理證明文件、處理記錄表由本府統一訂定之。 

第四十六條 土資場依核准水土保持計畫施作完成時，應先取得水土保持單位

完工證明，再向主管機關申請發給填埋完成證明，主管機關應會

同相關單位勘查辦理。 

第五章 設置土資場配合措施 

第四十七條 民間申請設置土資場得依工商綜合區或山坡地開發範圍內所夾國

有土地合併開發案件處理要點規定申請合併範圍內公有山坡地開

發使用，並於取得主管機關之開發許可後，依各該公有土地管理

機關規定辦理出租、出售。 

第四十八條 民間於尚未興闢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公有地，以土地改良

方式申請設置土資場者，經該公共設施用地主管機關認定屬先期

開發整地處理行為，並不妨礙公共設施用地原指定目的之使用

者，得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及各該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規定辦

理租用。 

第四十九條 政府機關因公務或公共設施所需設置之土資場，如無違反當地都

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者，得依土地法及各級政府機關

互相撥用公有土地有償無償之撥用原則規定辦理撥用；如因臨時

性或緊急性之公務用或公共用途，得依各該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規

定辦理短期之借用。 

第五十條 再利用計畫得申請設置遊憩及遊樂設施、停車場、汽車教練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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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社會福利、衛生、行政、公共設施、公用設備、低密度

開發社區及其他適當之使用；其須辦理用地變更者，經各該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審查核定，於填埋完成後另依區域計畫、

都市計畫法定程序申請變更為適當使用分區或用地。 

第五十一條 農地經政府核准設置土資場應訂定堆置使用期限並應通知當地稅

捐稽徵機關及當地區公所，於完成填埋後仍回復農業使用者，在

填埋期間視為繼續作農業使用。逾期未回復作農業使用或擅自變

更為非農業使用，應補徵其地價稅，並依有關規定處罰。如其再

利用計畫在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前繼續作農業使用，得免徵其地價

稅。主管機關應將該土資場之使用期限及實際填埋完成日期函知

當地稅捐稽徵機關及當地區公所。 

第五十二條 其他供建築、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臨時堆置之場所應符合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規定，並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及管理機關出具同意書，

並經該工程主辦機關及臨時堆置場地之相關主管機關同意核備始

可進行堆置，其涉及水土保持及環境影響評估者，應依相關法令

辦理。並於該特定工程完工後無條件清除並回復原狀及原編訂或

計畫使用，臨時堆置期間僅可供該特定工程使用，無故不得申請

展延或作為他用，違者應依各主辦工程機關或主管機關各依法規

核處。 

第五十三條 收容處理場所使用管理應依下列規定辦理： 

一、公共工程自設土資場其主辦（管）機關應訂定收容處理場所經

營管理及處理作業規範。 

（一）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之進場處理、再利用及加工處理資料，

應由收容處理場所經營單位逐案定期報送主管機關備查，副

知該場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並於次月五日前上

網申報餘土處理、轉運及再利用資料。 

（二）收容處理場所主管機關應於次月上網查核餘土總量。 

二、收容處理場所應明定每月最大收容處理量及營運項目，原許可

有變更者，應依規定程序申辦變更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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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府及公共工程主辦機關對於所核准之收容處理場所應定期現

地抽查營運狀況。並應將現地抽查結果按季報內政部納入考

核；公共工程主辦機關則將抽查結果按季陳報上級主管機關。 

四、剩餘土石方處理後應由收容處理場所經營單位確實檢核及簽認

運送剩餘土石方流向及處理紀錄文件。經裝置具有逐車追蹤流

向功能之設備據以管制土石方流向者，應配合該設備管制作業

並提供本府及公共工程主辦機關辦理查核餘土流向監控資訊，

作為辦理估驗計價之佐證資料。 

第五十四條 土資場或目的事業處理場所營運保證金，依核准計畫面積乘以每

公頃新臺幣一百萬元之總金額計算，並計算至元止。營運保證金

應由廠商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票、郵政

匯票、無記名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

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取具銀行之書面連帶保

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為之。 

前項金融機構之書面連帶保證或質權設定之定期存款單，應

加註金融機構拋棄行使抵銷權；營運保證金除現金外，其保證期

限應至少至核准營運期限後一年。 

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核准啟用之土資場，申請營運許可展

期應依前二項規定繳交營運保證金。 

第五十五條 每次土資場或目的事業處理場所營運許可期限不得超過五年。營

運許可期限屆滿應停止使用。其容量尚未飽和或具有轉運功能者

或有意願繼續經營者，至遲應於營運許可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向主

管機關申請展期，逾期不予受理，每次展期不得超過五年。 

營運許可展期應適用申請展期時之法令規定。申請人應檢附

下列文件一式二十份送主管機關審查展期許可： 

一、申請書。 

二、設置許可文件。 

三、營運許可文件。 

四、營運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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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況全景照片。 

六、土地相關證明文件。 

（一）土地使用範圍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二）非自有之土地，應另檢附該土地之使用權同意書。 

第五十六條 土資場或目的事業處理場所營運許可期限屆滿或無繼續經營之意

願者，應檢附下列文件一式十份向主管機關申請終止營運：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證明文件。 

三、營運許可文件。 

四、土資場或目的事業處理場所現況實測地形圖及照片。 

五、當月營運月報表或處理記錄表等相關文件資料。 

六、剩餘堆置容量計算書。 

七、水土保持主管單位許可。 

八、場址整復計畫書。 

經主管機關現場會勘審查合格，或自行完成改善缺失經主管

機關審查合格，由主管機關廢止土資場營運許可，並將營運保證

金一次無息退還；審查不合格者令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主

管機關得動用營運保證金辦理改善。 

營運保證金於所有缺失改善完成後，有賸餘款時，一次無息

退還；有不足，應向土資場業者或目的事業處理場所追償。 

第五十七條 土資場或目的事業處理場所依第五十六條規定處理完成並經勘驗

合格後，主管機關發給處理完成證明文件。 

第六章 罰則 

第五十八條 公共工程之承包廠商違反第十六條規定未申報處理計畫或違反第

十七條第四款及第六款規定未上網申報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補辦手續，逾期未補辦手續者，得連續

處罰，必要時得勒令停工。 

民間建築工程之承造人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未申報處理計畫

或違反第二十四條第四款及第六款規定未上網申報者，處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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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補辦手續，逾期未補辦手續

者，得連續處罰，必要時得勒令停工。 

第五十九條 公共工程之承包廠商違反第十七條第一款運送剩餘土石方規定或

第十九條規定違規棄置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補辦手續，逾期未補辦手續者，得連續處罰，必要時

得勒令停工。 

民間建築工程之承造人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一款運送剩餘土石

方規定或第二十七條規定未依報備地點違規棄置者，處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補辦手續，逾期未補辦手續者，

得連續處罰，必要時得勒令停工。 

第六十條 民間非建築工程之申請人或使用人未依第二十九條規定者提出申請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補辦手續，逾期

未補辦手續者，得連續處罰，必要時得勒令停工。 

第六十一條 公有建築工程之監造人違反第二十二條監督剩餘土石方進入收容

處理場所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六十二條 收容處理場所未依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上網申報者，處新臺幣

五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六十三條 土資場或目的事業處理場所有下列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補辦手續；屆期仍未辦理者，得按

次處罰，必要時並得勒令停止營業。 

一、未依第五十三條第一款規定辦理逐案備查者。 

二、第五十三條第三款規定現地抽查結果未合格者。 

三、未依第五十三條第四款規定提送流向監控資料者。 

第六十四條 土資場或目的事業處理場所違反第四十五條收土作業及文件備查

規定者或違反第五十三第二款總量管制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補辦手續；屆期仍未辦理者，得按

次處罰，必要時並得勒令暫停收土或停止營業。 

第六十五條 土資場違反第四十六條填埋完成作業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補辦手續；屆期仍未辦理者，得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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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必要時並得勒令停止營業。 

第六十六條 土資場或目的事業處理場所終止營運未依第五十六條規定提出申

請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補辦手續；

屆期仍未辦理者，得按次處罰。 

第六十七條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收受營建剩餘土石方者，依違反土地使用相關

法規辦理。 

第七章 附則 

第六十八條 前經內政部八十六年一月十八日台八二內營字第八六 0 一二一八

號函頒之營建廢棄土處理方案及台灣省營建工程廢土棄置設置自

治條例核准設置之棄土場一律依內政部新頒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

方案及本自治條例名稱更名為○○○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惟

其申請變更或增加處理功能，應依本自治條例辦理。 

第六十九條 其他法規允許堆置及處理或遭限期恢復原編定使用回填之場所，

擬使用營建剩餘土石方回填時，其管制、督導程序應依內政部營

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及本自治條例規定辦理；如遭限期、強制

回填之場所應無償提供回填使用，應不得比照土資場營運及收

費。其督導、管制程序及責任歸屬，除由各主辦工程單位及有關

主管機關分別依各管法令或規定處理外，並應參照本自治條例規

定辦理。 

第七十條 本自治條例有關之剩餘資源管理、管制等措施，主管機關得委託相

關人民團體或學術機構辦理。 

第七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書表格式未定之者，由各主管機關另定之，其未盡事

項，應依相關法規及內政部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視實際情形

辦理。 

第七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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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基隆市運送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九條製作，運送車輛須隨車攜帶以供攔檢） 
第       聯 

文 件 序 號 ( 4 )  文 件 有 效 期 限     年 月 至 年 月 

工 程 名 稱  

工 程 餘 土 流 向 

管 制 編 號 ( 5 ) 
 

工 程 編 號 ( 6 )  

工 程 地 點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工程主辦單位聯絡人及

聯 絡 電 話 
 

承包廠商名稱負責人姓

名 及 電 話 
 

監工單位名稱負責人姓

名 及 電 話 
 

實際執行人員姓名電話  
駕駛人姓名駕照及

身 份 證 字 號 
 

清運單位名稱負責人及

電 話 
 

機具（車輛、船舶）

牌 號 
 

運 送 路 線  

土 石 方 數 量  (  7  ) 

立方公尺或公噸 

 

比重 

載運內容(土質代碼

) ( 8 ) 
 

合法收容處理場所名稱

所在縣市負責人及電話 
 

收容處理場所餘土

流 向 

管 制 編 號  ( 9 ) 

 

核 發 單 位 
承包廠商或指定實際執

行 人 員 簽 名 
駕 駛 人 簽 名 

收 容 處 理 場 所 

簽 名 

   年 月 日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備註：1.本文件計四聯，第一聯由承包廠商留存，第二聯由清運單位留存，第三聯由收容處理場所留存，第四

聯由工程主辦機關留存，主辦機關可視情況自行加聯。 

2.本文件須經工程主辦機關編定序號始為有效。 

3.內容填寫錯誤時，必須劃線刪除作廢，但作廢之憑證仍須保留不得撕毀。 

4.文件序號由工程主辦單位編定並登錄之流水號。 

5.工程餘土流向管制編號由承包廠商上網登錄工程基本資料後取得之編號，網址為 

http://140.124.56.30/（兩階段申報） 

6.工程編號：工程主辦單位自行訂定之編號。 

7.土方載運數量若採容積法請填立方公尺及比重，若採重量法則填公噸 

8.土質代碼：B1 為岩塊、礫石、碎石或沙，B2-1 為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少於 30%)，B2-2

為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介於 30%至 50%)，B2-3 為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

比例大於 50%)，B3 為粉土質土壤(沉泥)，B4 為黏土質土壤，B5 為磚塊或混凝土塊，B6 為淤泥或含

水量大於 30%之土壤，B7 為連續壁產生之皂土。 

9.收容處理場所餘土流向管制編號與註 5相同網址，上網填寫基本資料表後取得該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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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基隆市運送建築及建築物拆除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九條製作，運土車輛須隨車攜帶以供攔檢） 
第     聯 

文 件 序 號 ( 5 )  文 件 有 效 期 限     年 月 至 年 月 

建築物或拆除物名稱  

工 程 餘 土 流 向 

管 制 編 號 ( 6 ) 
 

建 造 號 碼  

建 築 物 地 點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起 造 人 姓 名 及 電 話  

承 造 人 姓 名 及 電 話  

監 造 人 姓 名 及 電 話  

駕駛人姓名駕照及身份

證 字 號 
 

清運單位名稱負責人及

電 話 
 

機具（車輛、船舶）

牌 號 
 

運 送 路 線  

土石方數量  (  7  ) 

    立方公尺或公噸 

 

比重 

載運內容(土質代碼

)  ( 8 ) 
 

合法收容處理場所名稱

所在縣市負責人及電話 
 

合法收容處理場所

餘 土 流 向 

管 制 編 號  ( 9 ) 

 

核 發 單 位 
承造人（或政府機關認可

人 員 ） 簽 名 
駕 駛 人 簽 名 

收 容 處 理 場 所 

簽 名 或 蓋 章 

   年 月 日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年 月 日 時 分 

備註： 

1.本文件計四聯，第一聯由承造人（或政府機關認可人員）留存，第二聯由清運單位留存，第三聯由收容處理

場所留存，第四聯由主管建築機關留存，主辦機關可視情況自行加聯。 

2.本文件須經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或依法指定主管建築機關編定序號始為有效。 

3.本文件內容單線部份由實際負責工地單位填寫。 

4.內容填寫錯誤時，必須劃線刪除作廢，但作廢之本文件仍須保留不得撕毀。 

5.文件序號由工程主辦單位(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或依法指定單位)編定並登錄之流水號。 

6.工程餘土流向管制編號由承包廠商上網登錄工程基本資料後取得之編號，網址為 http://140.124.56.30/（兩階

段申報） 

7.剩餘土石方載運數量若採容積法請填立方公尺及比重，若採重量法則填公噸 
8.土質代碼：B1 為岩塊、礫石、碎石或沙，B2-1 為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少於 30%)，B2-2 為

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介於 30%至 50%)，B2-3 為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大於

50%)，B3 為粉土質土壤(沉泥)，B4 為黏土質土壤，B5 為磚塊或混凝土塊，B6 為淤泥或含水量大於 30%之

土壤，B7 為連續壁產生之皂土。 

9.收容處理場所餘土流向管制編號與註 6 相同網址，上網填寫基本資料表後取得該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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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基隆市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紀錄表（Ａ面） 

餘土處理月份：    年     月 

工程別  □公共工程  □建築工程  □相關拆除工程 
工 程 餘 土 流 向 

管 制 編 號 ( 1 ) 
 

工 程 名 稱 ( 2 )  工 程 編 號 ( 3 )  

工 程 地 點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工程主辦單位聯絡

人及聯絡電話 ( 4 ) 
 

承包廠商名稱負責

人 姓 名 及 電 話 
 

監工單位名稱負責

人 姓 名 及 電 話 
 

本表格彙整單位、人

姓 名 及 電 話 

單位名稱： 

姓名：         電話：（  ） 

主 辦 單 位 承 包 廠 商 簽 名 彙 整 人 員 簽 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備註： 

1.工程餘土流向管制編號：係由承包廠商上網登錄工程基本資料後取得之編號，網址為 http://140.124.56.30/

（兩階段申報）。 

2.工程名稱:公共工程填工程標段名稱，建築工程請填建築物名稱，若無建物名稱則填起造人。 

3.工程編號：建築工程請填建造號碼，公共工程請填工程編號。 

4.主辦單位：建築工程請填起造人姓名及電話，公共工程請填工程主辦機關承辦人姓名及電話。 

5.處理紀錄表 A 面與 B 面可合併為一個大表，或以雙面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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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基隆市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紀錄表（B面） 

１６ １５ １４ １３ １２ １１ １０ ９ ８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１ 編 

號 

                運 

送 

日 

期 

                土 

質 

                載 

運 

數 

量 

                證 

明 

序 

號 

本 

表 

合 

計 

數 

量 

３１ ３０ ２９ ２８ ２７ ２６ ２５ ２４ ２３ ２２ ２１ ２０ １９ １８ １７ 
編 

號 

               運 

送 

日 

期 

                土 

質 

               載 

運 

數 

量 

               證 

明 

序 

號 

 

備註： 

1.土方載運數量若採容積法請填立方公尺，若採重量法則填公噸 

2.土質請填代碼，B1 為岩塊、礫石、碎石或沙，B2-1 為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少於 30%)，B2-2

為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介於 30%至 50%)，B2-3 為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大

於 50%)，B3 為粉土質土壤(沉泥)，B4 為黏土質土壤，B5 為磚塊或混凝土塊，B6 為淤泥或含水量大於 30%

之土壤，B7 為連續壁產生之皂土。 

3.證明序號即為運送剩餘土石方（或土石）證明文件之序號 


